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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新疆玛纳斯县

人民政府签订新能源项目框架协议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该协议为投资的框架性协议，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该协议涉及的
数量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项目的实施须取得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因此，协议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2.该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3.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

一、协议签订概况
近日，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

电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粤水电”）和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立新能源“）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玛纳斯县人民政府签订《新能源项
目框架协议书》。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拟在玛纳斯县投资建设 100万千瓦市
场化新能源项目，并负责项目的开发、建设、运营等工作，计划总投资65亿元。

公司将根据项目推进情况，在项目具体实施前，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本次签署框架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协议合作方的情况介绍
（一）交易方基本情况1.交易对方：玛纳斯县人民政府。2.县长：李永革。3.办公地址：新疆玛纳斯县凤城西路83号民政大楼 .4.公司与玛纳斯县人民政府不存在关联关系。5.最近三年公司未与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发生类似交易。6.玛纳斯县人民政府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二）合作方基本情况1.合作方名称：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法定代表人：王博。3.注册资本：93333.3334万人民币。4.主营业务：风电、光伏/光热电、水电、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地热的清洁

能源开发建设、运营管理、技术咨询及对外投资。5.注册地址：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喀什西路752号西部绿谷大厦5
层。6.公司和新疆粤水电与立新能源不存在关联关系。7.最近三年公司未与立新能源发生类似交易。8.立新能源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项目基本情况1.项目投资金额：计划总投资65亿元。2.项目建设内容：投资建设100万千瓦市场化新能源项目，并负责项目的开

发、建设、运营等工作。3.项目选址及土地使用：
（1）由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协助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在玛纳斯县境内选择

适合的建设用地，用地性质满足项目建设相关要求，不存在颠覆性条件。
（2）项目用地面积：供地应尽量集中、连片，便于统一收储和管理，并以有资

质的机构或部门出具的勘测定界图所划定的实际用地面积为准。
（3）项目用地费用：除土地租金外，项目所租用土地各项费用按所在地惯例

进行洽谈。租地费用应满足项目运营期收益率要求，具体价格以实际签订的土
地租赁协议为准。

（二）玛纳斯县人民政府的权利和义务1.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协助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办理项目的备案、接入、土
地、规划、林地、草原、水土、环保、地灾、压矿、文物、土地流转和租赁协议等审批
及建设用地的调规和征地审批手续，相关费用由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承担。2.在法律法规允许范围内，玛纳斯县人民政府支持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
投资、建设、运营新能源项目，并承诺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可享受国家、区、州、
县正在执行的相关优惠政策。若在本协议签订后国家、区、州、县出台更加优惠
的政策，则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可以享受新的优惠政策，但新、旧优惠政策不
能重叠享受。3.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协助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租赁项目用地，如新疆粤
水电和立新能源需要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建设有关基础配套设施，相关费用由新
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承担。4.玛纳斯县人民政府有权监督检查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项目建设情况，
审核监督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的投资进度等。

（三）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的权利和义务1.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承诺在满足相关要求的前提下在玛纳斯县境内注
册成立（或并购）项目公司，税收在玛纳斯县缴纳。2.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在取得项目的建设规模指标和接入手续后，做好
项目系统设计、投资建设、安装调试等运营工作，确保技术领先，保证项目安全运
营。3.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承诺在生产经营期间，依法建设和经营，服从政府
管理，独立承担建设运营期间的法律责任。4.本协议签订后，因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原因导致项目用地无法提供的，新疆
粤水电和立新能源有权要求玛纳斯县人民政府继续履行供地及建设义务。

（四）其他1.项目公司需在取得建设规模指标和核准/备案文件及其它开工建设条件
后开工，则本协议继续履行，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可继续推进项目建设工作。
按照规定，原则上，项目须在纳入清单后2个月内开工建设，风电项目建设周期
一般不超过9个月，光伏发电项目建设周期一般不超过6个月，光热发电项目建
设周期一般不超过24个月。2.如因项目合作期内未能取得建设规模指标，本协议各方不承担违约责任。3.该协议为框架性协议，所涉及的具体详尽事宜，由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
或新疆粤水电和立新能源设立的公司与玛纳斯县人民政府下属相关部门，根据
本框架协议基本原则，另行签订协议。本协议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可签订补
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4.该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四、协议履行对公司的影响1.协议的履行有利于公司扩大清洁能源发电业务规模，提升公司清洁能源
发电综合竞争实力，促进公司长期可持续发展。2.公司和新疆粤水电具备丰富的投资建设清洁能源发电项目经验、先进技
术、充足人员和资金保障，具备履行协议的能力。3.协议履行不影响公司和新疆粤水电业务的独立性，公司和新疆粤水电主
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协议而对玛纳斯县人民政府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1.该协议为投资的框架性协议，协议涉及的数量是双方合作目标，实际情况
以未来实际发生为准；该项目的实施须取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备案，因此，协议执行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2.协议的签订不会对公司2023年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六、其他相关说明1.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详见附件。2.该协议签订前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未发生变动；未来三个月内，公司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
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无减持计划。3.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协议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玛纳斯县人民政府 新疆立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
司 新能源项目框架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附件：
公司最近三年披露的框架协议的后续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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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协议名称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布尔津县
风电项目开发
合作协议书》

《风电项目合
作开发框架协

议》

《新疆维吾尔
自治区塔城地
区额敏县风电
项目合作开发

框架协议》

《东南粤水电
钦南区风电开
发项目投资合
作 框 架 协 议
书》《东南粤水
电钦南区风电
开发项目补充

协议》

《粤水电钦南
区 那 思 镇
200MW 农 光
互补项目合作
框架协议书》

《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第十二
师 221 团 光
伏发电项目合
作开发框架协

议》

《新疆洛浦县
新能源发电项
目框架 协议

书》

《合作开发光
伏发电项目框

架协议书》

《安化县粤水
电 大 福 镇
300MW 林 光
互补光伏发电
项目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罗山县子路
镇 东 南 粤 水
电 150MW
农光复合 光
伏能源基地项
目投资框架协

议书》

《光伏发电开
发建设项目招
商 框 架 协 议

书》

《富山工业园
源网荷储一体
化综合能源管
理项目投资框

架协议》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

《威宁县新能
源发电项目开
发 框 架 协 议

书》

《阿瓦提县人
民政府与新疆
粤水电能源有
限公司 200 万
千瓦“光伏﹢”
示范园区项目

框架协议》

《关于共同参
与设立清洁能
源产业基金的

框架协议》

《《北京易华录
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广东
水电二局股份
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协议》

框架协议内容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布尔津县人民政府签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
地区布尔津县风电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布尔津县政
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布
尔津县所辖区域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项目总规模
500MW，项目计划分两期建设，其中一期项目建设规模
约为200MW，二期项目建设规模约为300MW。根据市
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33亿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乌鲁木齐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第十二师 104 团签订《风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
新疆第十二师104团同意乌鲁木齐粤水电在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十二师104团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
项目预计总装机约50MW。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
总投资约3.50亿元。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
区额敏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签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塔城地区额敏县风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额敏县
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额敏县玛依塔斯风区投资建设风力发电项目，项目
预计总装机约500MW。根据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
投资约30亿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南区人民政府签订《东南粤水电钦南区风电开发项目投
资合作框架协议书》《东南粤水电钦南区风电开发项目
补充协议》。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在
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境内投资建设风力发电
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约300MW，其中，200MW的集中
式风电和100MW的分散式风电项目。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14.46亿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
南区人民政府签订《粤水电钦南区那思镇200MW农光
互补项目合作框架协议书》。钦州市钦南区人民政府同
意东南粤水电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钦南区那思镇
合面山、上架山、黄羌岭和前进岭村一带投资建设农光
互补项目，项目预计总装机约200MW。根据市场价格，
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8亿元。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
师221团签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二师221团光伏
发电项目合作开发框架协议》。十二师221团同意新疆
粤水电在十二师221团水管所及四连辖区内投资建设
700MW光伏发电项目，项目总用地约16000 亩。根据
市场价格，该项目预计总投资约25亿元。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洛浦县
人民政府签订《洛浦县新能源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新疆洛浦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新疆洛浦县规
划光伏区域内开发光储一体化项目，装机容量平价
1500MW，用地面积5万亩，总投资约60亿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南阳市鸭河工区管
理委员会签订《合作开发光伏发电项目框架协议书》。
鸭河工区管委会同意东南粤水电在鸭河工区境内投资
开发500MW集中式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项目（具体开发
规模以河南省能源规划和最终申报指标为准），项目总
投资约25亿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人民
政府签订《安化县粤水电大福镇300MW林光互补光伏
发电项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安化县人民政府同意东
南粤水电在安化县投资开发300MW林光互补光伏发
电项目，项目初步规划投资12.8638亿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人民
政府签订《罗山县子路镇东南粤水电150MW农光复合
光伏能源基地项目投资框架协议书》。罗山县人民政府
同意东南粤水电在罗山县子路镇及周边区域投资建设
150MW农合光伏能源基地项目，项目预算总投资6亿
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邵阳市大祥区人民
政府签订《光伏发电开发建设项目招商框架协议书》。
大祥区人民政府同意东南粤水电在邵阳市大祥区罗市
镇投资建设500MW光伏发电基地，项目总投资20亿元
左右。

公司与广东省珠海市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签订《富山
工业园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能源管理项目投资框架协
议》。富山管委会同意公司在富山工业园区内投资建设
源网荷储一体化综合能源管理项目，具体建设内容为分
布式光伏项目、储能项目、综合能源管理中心、智慧停车
场等项目，项目总投资约41.50亿元。

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与湖南省郴州市安仁县平背
乡人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平背乡人民政
府同意东南粤水电投资有限公司在安仁县平背乡投资
建设光伏+农业综合开发项目，项目规划用地面积1500
亩，具体建设内容为在自建食用菌大棚上发展光伏等新
能源产业，预计装机100MW，总投资4亿元。

公司与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人民政府、江苏兴邦能源科
技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投资氢电产业
链内容主要如下：1.设立1个国际院士未来零碳氢能科
创中心。2.建设2个碳中和氢电产业园（风光绿氢制储
运加产业园和氢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核心部件产业
园）。3.打造上中下游3个产业集群。上游风光发电、
绿氢制储运加；中游燃料电池发动机及其核心部件研发
生产制造；下游绿氢及其燃料电池在交通运输、建筑、公
用设施、军事、船舶及航空航天领域的应用。4.兴邦科
技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全球环境基金、中国
科技部共同执行的“促进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商业化发展
项目”的实践成果和经验引入乌海市。5.乌海市人民政
府、兴邦科技和公司各方联合引进央企、地方国企、金融
机构与社会资本，共同设立氢能绿色金融服务平台，规
划投资20亿元完善氢能产业金融服务体系。6.氢电发
展规划将紧扣一体化、高标准分三年完成整体产业链落
地，预计总投资168～188亿元。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
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在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签
订《威宁县新能源发电项目开发框架协议书》（合同编
号:WN2022-007）。威宁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
在威宁县境内投资建设总装机105万千瓦的新能源发
电项目，总投资约63亿元。其中分布式光伏项目拟建
设规模约5万千瓦，总投资约3亿元；集中式光伏发电项
目80万千瓦（光伏+农业、养殖业、制氢、储能等），风力
发电项目20万千瓦，总投资约60亿元。

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瓦提
县人民政府签订《阿瓦提县人民政府与新疆粤水电能源
有限公司 200 万千瓦“光伏﹢”示范园区项目框架协
议》。阿瓦提县人民政府同意新疆粤水电在阿瓦提县境
内投资建设200万千瓦光伏电站、配套储能、升压站等
设施设备，结合光伏建设开展治沙、农业、科创、旅游等
项目，总投资约100亿元。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的相关政策，充
分发挥各自优势合作共赢，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
目标，公司与大有农业（北京）有限公司在平等、自愿和
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同意就共同参与设立
清洁能源产业基金事宜达成框架协议，双方拟设立的产
业基金组织形式拟为有限合伙企业，计划总规模为100
亿元人民币，拟分期实施，公司拟作为产业基金的有限
合伙人，认缴出资不超过产业基金总规模的30%。

公司与北京易华录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遵循平等、自愿、互利、共赢的合作原则，
利用各自核心资源展开深入合作。基于易华录在新基
建“数据湖”生态服务能力及领先业界的超融合产品，结
合公司新能源投资开发，如风电、光伏、储能电站、综合
能源公用事业服务等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双方本着
资源互补的原则，共同推进城市数据湖产业园+新能源
投资建设，打造现代零碳智慧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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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60 证券简称：粤水电 公告编号：临2023-008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

围防洪（潮）安全系统提升工程（南段）
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该合同是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履
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3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16日披露了
“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潮）安全系统提升工程（南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的中
标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 12月 16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市
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潮）安全系统提升工程（南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中标的
公告》。

该工程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和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

有限公司、广州市水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中水珠江规
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为联合体主办方，其他为成员方）与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
与工程事务中心签订《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潮）安全系统提升工程（南段)勘察
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按 200年一遇防洪（潮）标准加固提
升堤防9.3km，新建鸡六涌西闸、孖沙一涌西闸共水闸2座，重建鸡五涌西闸、孖
沙三涌西闸共2座水闸，新建鸡五涌泵站，配套建设滨海景观园林设施等。

根据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书，中水珠江规划勘测设计有限公司为联合体主
办方，负责勘察、设计、施工管理的职责，及工程的设计任务、勘察任务；广州市水
务规划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设计任务；公司和中国水利水电第
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负责工程的施工任务。

（一）交易对手方：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
（二）合同类型：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潮）安全系统提升工程。
（四）合同金额：758,847,460.37元，其中公司承担的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325,114,774.16元。
（五）合同工期：总工期为930日历天，其中施工工期780日历天。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1.名称：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2.法定代表人：徐文亮。3.开办资金：393.96万元。4.主营业务：负责水利设施的运行、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全区河涌巡查工作；

负责防洪（潮）、排涝和水利工程联合调度工作；负责编制水利设施应急预案，承
担水利设施应急抢险工作，协助开展洪涝干旱灾害防御相关工作。5.住所：广州南沙开发区港前大道1号N5区2楼。

（二）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2020年，公司承接了该业主的“南沙区2020年度蕉门水道外江碧道建

设工程”，合同金额2,353.08万元，占2020年同类业务的0.25%。2021年，公司未与该业主发生类似交易。2022年，公司承接了该业主的“南沙区风凰湖 2#湖公园管养项目（2022-2025）”，合同金额1,791.77万元，占2021年同类业务的0.16%。
（四）该业主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1.发包人（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遵守法律、发出承包人

开始工作通知、提供施工场地、办理证件和批件、支付合同价款、组织竣工验收
等。2.承包人（联合体）：遵守法律；依法纳税；完成各项承包工作；对设计、施工
作业和施工方法，以及工程的完备性负责；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负责施
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避免施工对公众与他人的利益造成损
害；为他人提供方便；工程的维护和照管等。

（二）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按200年一遇防洪（潮）标准加固提升堤防9.3km，
新建鸡六涌西闸、孖沙一涌西闸共水闸2座，重建鸡五涌西闸、孖沙三涌西闸共2
座水闸，新建鸡五涌泵站，配套建设滨海景观园林设施等。

（三）合同金额：758,847,460.37元，其中公司承担的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325,114,774.16元。
（四）定价依据：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五）合同工期：总工期为930日历天，其中施工工期780日历天。
（六）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支付。
（七）主要违约责任：1.发包人（广州市南沙区水利设施与工程事务中心）违约(1)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时，承

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2)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凭
证，导致付款延误；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
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

发包人发生上述违约情况时，承包人按合同约定暂停施工 28天后，发包人
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承包人的这一
行为不免除发包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
权利。2.承包人（联合体）违约(1)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
除合同。(2)承包人发生：承包人的设计、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
以及合同约定；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未经
监理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
离施工场地；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
到标准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
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合同工程完工证书
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监理
人指示再进行修补；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
行合同。

承包人发生上述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
定的期限内纠正。除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
增加和(或)工期延误。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
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
约定解决。

（八）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该合同履行将对公司2023年及未来2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

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

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同的

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南沙区龙穴岛围防洪（潮）安全系统提升工程（南段)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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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汕头市潮南区南山截流生态修复

及堤岸提升工程设计采购施工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1.该合同是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
理人在合同协议书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
格波动对合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
险。2.合同履行对公司2023年度的经营业绩将有一定的提升作用。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披露了
“汕头市潮南区南山截流生态修复及堤岸提升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的中标
情况。详见公司于2022年12月23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汕头市潮
南区南山截流生态修复及堤岸提升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中标的公告》。

该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已签订，现将相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合同签订概况
近日，公司（联合体牵头人）和河南省豫北水利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河南豫北水勘院”，联合体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与汕头市潮南区秋风水系工
程管理处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签订《汕头市潮南区南山截流生态修复及堤岸
提升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协议书》。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及改造防
汛道路、堤防防渗、防浪墙改造、修饰桥梁、生态堤岸修复，配套停车场等服务设
施。

根据联合体协议书，公司为联合体牵头人，负责完成相应建筑安装工程的施
工(包括主体工程、水土保持专项工程等）以及完成设备采购、调试、验收服务等
内容；河南豫北水勘院负责完成本工程勘察设计(含勘察测量、初步设计及概算
编制、施工图设计及施工图预算编制)。

（一）交易对手方：汕头市潮南区秋风水系工程管理处。
（二）合同类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
（三）合同标的：汕头市潮南区南山截流生态修复及堤岸提升工程。
（四）合同金额：359,607,988.16元，其中公司承担的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348,079,198.16元。
（五）合同工期：施工工期暂定18个月。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1.名称：汕头市潮南区秋风水系工程管理处。2.负责人：陈伟伦。3.开办资金：3,408万元。4.主营业务：负责辖区内的“三防”、水利工程设施建设、管理，水土资源保

护、管理和水的调蓄；接受用水申请，管理用水工作，按规定征收水费；对所辖水
库等水利工程设施综合管理、开发和利用等。5.注册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两英镇古厝。

（二）公司与该业主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最近三年，公司未与汕头市潮南区秋风水系工程管理处发生类似交易。
（四）该业主信用状况良好，履约能力有保证。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主要权利义务：1.发包人（汕头市潮南区秋风水系工程管理处）：遵守法律、发出承包人开始

工作通知、提供施工场地、办理证件和批件、支付合同价款、组织竣工验收等。2.承包人（联合体）：遵守法律；依法纳税；完成各项承包工作；对设计、施工
作业和施工方法，以及工程的完备性负责；保证工程施工和人员的安全；负责施
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避免施工对公众与他人的利益造成损
害；为他人提供方便；工程的维护和照管等。

（二）工程建设内容：包括新建及改造防汛道路、堤防防渗、防浪墙改造、修饰
桥梁、生态堤岸修复，配套停车场等服务设施。

（三）合同金额：359,607,988.16元，其中公司承担的工程施工任务金额为348,079,198.16元。
（四）定价依据：工程合同价格经公开招标确定。
（五）合同工期：施工工期暂定18个月。
（六）结算方式：根据进度按月计量和支付。
（七）主要违约责任：1.发包人（汕头市潮南区秋风水系工程管理处）违约(1)发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行合同时，承

包人可书面通知发包人解除合同。(2)发包人未能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或拖延、拒绝批准付款申请和支付凭
证，导致付款延误；发包人原因造成停工；监理人无正当理由没有在约定期限内
发出复工指示，导致承包人无法复工；发包人不履行合同约定其他义务。

发包人发生上述违约情况时，承包人按合同约定暂停施工 28天后，发包人
仍不纠正违约行为的，承包人可向发包人发出解除合同通知。但承包人的这一
行为不免除发包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也不影响承包人根据合同约定享有的索赔
权利。2.承包人（联合体）违约(1)承包人不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的其他情况，发包人可通知承包人立即解
除合同。(2)承包人发生：承包人的设计、承包人文件、实施和竣工的工程不符合法律
以及合同约定；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权利转让给其他
人，或私自将合同的全部或部分义务转移给其他人；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未经
监理人批准，私自将已按合同约定进入施工场地的施工设备、临时设施或材料撤
离施工场地；承包人违反合同约定使用了不合格材料或工程设备，工程质量达不
到标准要求，又拒绝清除不合格工程；承包人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及时完成合同
约定的工作，造成工期延误；承包人在缺陷责任期内，未能对合同工程完工证书
所列的缺陷清单的内容或缺陷责任期内发生的缺陷进行修复，而又拒绝按监理
人指示再进行修补；承包人无法继续履行或明确表示不履行或实质上已停止履
行合同。

承包人发生上述违约情况时，监理人可向承包人发出整改通知，要求其在指
定的期限内纠正。除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承包人应承担其违约所引起的费用
增加和(或)工期延误。3.第三人造成的违约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当
事人承担违约责任。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
约定解决。

（八）合同生效条件：合同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在合同协议书
上签字并盖单位章后，合同生效。

四、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施工能力强，技术先进、工程技术人员充足，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
（二）该合同履行将对公司2023年及未来1个会计年度的经营业绩有一定的

提升作用。
（三）合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该合同

而对该业主形成依赖。
五、风险提示
该合同是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同，不可抗力因素及原材料价格波动对合

同的履行产生一定的影响。合同双方均不存在合同履行能力的风险。
六、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履行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备查文件：

《汕头市潮南区南山截流生态修复及堤岸提升工程设计采购施工总承包合
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广东水电二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数量为34,990,297股，占公司
目前股本总额的7.8154%；解除限售股东共计9名。2、本次限售股可上市流通日为2023 年1月20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概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823号）核准，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 10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415,128股，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2年 7月 2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对象、发行数量、限售期等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合计

发行对象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华资汇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UBS AG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道恩集团有限公司

获配股数（股）

10,184,287

4,122,211

460,717

4,849,660

1,454,898

1,212,415

3,491,755

3,879,728

5,334,626

2,424,831

37,415,128

锁定期限（月）

6

6

6

6

6

6

6

6

6

18

-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承诺及履行情况
本次除道恩集团有限公司外其他 9名发行对象承诺，本次发行获配的股份

自发行结束新股上市之日起锁定 6个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解除股份限
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未发生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占用上市公司资金和违法违规担保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不存在公司对

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损害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情况。
四、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2023 年1月20日。2、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为34,990,297股，占公司2023年1月16日总股

本的7.8154%。3、本次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共9名（涉及账户共23户），股份解除限售的具
体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发行对象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银河资本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青岛华资汇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青岛华资盛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UBS AG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账户名称

上海优优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优财
鑫鑫二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银河资本－浙商银行－银河资本－鑫鑫
一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华
资汇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青岛市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华
资盛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UBS AG

北京益安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益安富家2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磐益
一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基金－中泰资管8131号FOF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华夏基金－中泰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华夏基金－江西铜业（北京）国际投资有
限公司－华夏基金－江铜增利1号单一资

产管理计划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10,184,287

4,122,211

460,717

4,849,660

1,454,898

1,212,415

2,677,012

727,449

87,294

3,879,728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10,184,287

4,122,211

460,717

4,849,660

1,454,898

1,212,415

2,677,012

727,449

87,294

3,879,728

9

合计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弈熠宏善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401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诺德基金－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浦江120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诺
德基金浦江299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般胜优选7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526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诺德基金－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诺德基金浦江107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诺德基金－仁灏成长优选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331号单一资产管

理计划

诺德基金－易米基金定增 100 回报 1 号
FOF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诺德基金浦江

524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马祥兵－诺德基金浦江548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广州开发区增开星产业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诺德基金浦江597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胡吉阳－诺德基金浦江505号
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诺德基金－弈熠三川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512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诺德基金－弈熠增高5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诺德基金浦江593号单一资产管理计

划

诺德基金－江岳顺为价值成长21期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诺德基金浦江628号单一

资产管理计划

4,850

3,782,735

969,932

242,483

96,993

48,497

48,497

48,497

48,497

24,247

9,698

4,850

4,850

34,990,297

4,850

3,782,735

969,932

242,483

96,993

48,497

48,497

48,497

48,497

24,247

9,698

4,850

4,850

34,990,297

五、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后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高管锁定股

首发后限售股

股权激励限售股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三、股份总数

解除限售前

股份数量
（股）

95,222,364

57,789,236

37,415,128

18,000

352,488,056

447,710,420

占总股本
比例(%)

21.27

12.91

8.36

0.00

78.73

100.00

变动数量（股）

-34,990,297

0

-34,990,297

0

34,990,297

0

解除限售后

股份数量
（股）

60,232,067

57,789,236

2,424,831

18,000

387,478,353

447,710,420

占总股本
比例(%)

13.45

12.91

0.54

0.00

86.55

100.00

注：上述变动前股本情况为截至 2023年 1月 16日的股本结构，最终股本结
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数据为准。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股东限售承诺。综上，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道
恩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七、备查文件
1、上市公司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申请表；
2、限售股份明细表和股本结构表；
3、申港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专项核

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838 证券简称：道恩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债券代码：128117 债券简称：道恩转债

山东道恩高分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三湘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湘控股”）的告知函，获悉其所持
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 东
名称

三 湘
控股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东
或第一大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

是

-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10,000,000

48,000,000

58,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07%

19.55%

23.6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0.83%

3.99%

4.82%

起始日

2021.12.7

2022.7.12

-

解除日期

2023.1.13

2023.1.16

-

质权人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
行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三湘控股及其一致行动人黄辉先生所持质押股份情况

如下：

股东名
称

三湘控
股

持股数量（股）

245,485,584

持 股 比
例

20.38%

累计被质押数
量(股)

60,0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24.44%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4.98%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数量(股)

0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

黄辉

合计

176,806,302

422,291,886

14.68%

35.06%

165,000,000

225,000,000

93.32%

53.28%

13.70%

18.68%

0

0

0%

0%

0

0

0%

0%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三湘控股作为公司控股股东，所持有的股份目前不存在可能引发平仓或被

强制平仓的情形，未出现导致本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实质因素。本次解

除质押不存在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业绩补偿义务履行等可能产生的影

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

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部分股份解除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二）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3-004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601838 证券简称：成都银行 公告编号：2023-002

可转债代码：113055 可转债简称：成银转债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监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收到股东监事韩雪松

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韩雪松先生因工作原因，申请辞去本公司第七届监事

会股东监事、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委员职务。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韩雪松先生

的辞职自2023年1月17日生效。韩雪松先生辞职后不再担任本公司职务。韩

雪松先生确认与本公司监事会无不同意见，亦无任何其他事项须知会本公司

股东及债权人。

本公司监事会对韩雪松先生在任职期间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3年1月18日

证券代码：000659 证券简称：珠海中富 公告编号：2023-002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土地收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今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乐富”）收

到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发来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关于收回天津乐富容器有限公司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决定》（津开发[2023]1
号），根据经开区规划建设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天津市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管理暂行办法》、《天津市土地储备管理办

法》有关规定，决定将天津乐富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经开区第六大街79号项目

用地（房地产权证号：房地证津字第114011300729号）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

上述事项的推进尚需履行有关程序，公司将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就本次收储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中富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17日


